
- 1 -

楚卫复〔2018〕42 号

楚雄州卫生计生委关于对州政协十届二次会议
第 231 号提案的答复

民革楚雄州委：

你委提出的“关于加强我州综合医院精神（心理）科建设的

提案”收悉。感谢你们对我州卫生计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现就

提案提出的有关问题答复如下：

一、我州综合医院精神（心理）科建设情况

（一）县级综合医院精神（心理）科门诊建设成效初显。按

照省、州关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考核的相关要求，

县级综合医院必须设立精神（心理）科门诊。州卫生计生委高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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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视，明确由楚雄州精神病医院负责并支持县级综合医院精神

（心理）科门诊能力建设，帮助全州各县市人民医院组建精神科

门诊。目前各县人民医院精神科门诊已常规开展诊疗，精神疾病

患者可以不出县就能得到有效的治疗，极大的方便了人民群众就

诊。

（二）对口帮扶取得阶段性成效。近年来，州卫生计生委始

终坚持抓人才培养，强化质量管理，注重医疗服务能力提升，认

真组织实施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工作，并在每年实施方案中明确由

楚雄州精神病医院负责对口帮扶各县市人民医院精神科门诊建

设，并纳入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。楚雄州精神病医院根据《云南

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省州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对口帮扶县级综

合医院精神科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云卫疾控发〔2016〕28 号）

通知要求，于 2016 年起开展对口帮扶各县级综合医院精神科门

诊建设工作，制定了《楚雄州精神病医院对口帮扶县级综合医院

精神科门诊能力建设工作计划》，同全州九个县人民医院签署了

《对口帮扶协议》，每月定期派出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到各县人民

医院开展精神科专家门诊、临床带教、联络会诊等工作。2017

年共派出精神科专家到各县人民医院 36人次，2018 年一季度派

出 18 人次到各县人民医院开展联合会诊、教学查房、专家门诊

等工作，为进一步推进精神疾病的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工作创造

了条件。

（三）全州综合医院精神科人才队伍建设情况。

1.精神科医师转岗培训取得成效。精神科医师的不足不仅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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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我州的问题，同样是全国性问题。为加快我州各基层卫生机构

精神科人才的培养工作，楚雄州精神病医院于 2013 年起开始开

办首期内科医师转精神科医师的转岗培训工作。首批 10 名内科

医师经过三个月的系统学习和实习，基本掌握精神科的基础理论

知识，为各县市人民医院精神（心理）科门诊的建立打下精神科

人才基础。2017 年云南省心理卫生中心开展精神科转岗培训，

全州共有 20名内科医师参加了转岗培训，目前各县市均有 1—2

名注册的精神科医师。

2.积极开展精神科人才继续医学教育培训。 楚雄州精神病

医院充分利用楚雄州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、州卫生计委委托的精

神科相关培训班和省、州继教项目开展多层次、多内容的培训。

2015 年 11月培训县医院医师 14 人次，民营精神病专科人员 40

人次；2016 年共开展 5 次培训，共培训县医院精神科医师、乡

镇卫生院医师和民营精神病医护人员共 159人次；2017 年开展 2

次继续教育培训，7 月培训县医院医师和乡镇卫生院医师共 71

人次，12月培训县级医院精神科医师 13人次；2017 年州精神病

医院免费接收 5 人进修，其中姚安县龙岗精神病医院精神科医师

2 人、护士 2 人，双柏县医院精神科医师 1 人。经过半年系统的

精神科临床诊疗技术学习，5人回院后均成为本院的精神科骨干。

通过对基层精神科人才培训，全州各县市精神（心理）疾病的诊

疗能力明显增强。

（四）全州精神科专科联盟取得初步成效。为进一步加强县

人民医院精神科建设，按照国家和省州有关三级医院参与医联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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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的要求，我委积极推进精神病专科联盟建设，进一步促进全

州各县市人民医院精神（心理）科服务能力提升。目前州精神病

医院已同牟定县人民医院建立精神科专科联盟；与楚雄州妇幼保

健院建立专科联盟，并在州妇幼保健院设专家工作站，提供心理

门诊服务，由该院每周五定期选派心理治疗师到州妇幼保健院开

展心理治疗、心理咨询。通过专科联盟的建立，进一步推进分级

诊疗和双向转诊工作的开展。

二、下步工作意见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》《健康中国 2030 规划

纲要》《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卫疾控〔2016〕

77 号）和楚雄州 20 部门联发的《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

实施意见》（楚卫发〔2017〕41 号）等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全州

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将规范化建设精神（心理）科，更好地为人民

群众提供心理咨询、心理健康指导和心理治疗服务工作，将重点

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。

（一）积极争取政府相关部门支持。积极争取政府相关部门

加大对各县市人民医院精神（心理）科建设的资金支持，在资金

投入、政策优惠、人才培养和使用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。

（二）加强综合服务团队建设。楚雄州综合医院精神（心理）

科建设依托楚雄州精神病医院精神科资源优势，不断加强自身建

设，由楚雄州精神病医院主导加强全州精神科人才培养，为各县

市培养专业技术人才，提高心理健康服务技术能力。继续加强精

神科医师转岗培训工作，各县市人民医院加大人力资源培训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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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积极选派医师继续精神科转岗培训，增强精神科医师队伍。

加强综合服务团队建设，积极吸纳各行各业的志愿者积极参与到

心理健康服务中来。

（三）继续加强全州精神专科联盟建设，推进精神疾病分级

诊疗和双向转诊工作。由楚雄州精神病医院主导加快全州精神专

科联盟建设，帮扶提高各县市人民医院对心理问题、常见精神疾

病的识别诊疗能力，增强县域心理健康服务能力。

（四）全面开展心理健康促进与教育工作。除各级卫生机构

大力开展心理健康促进与教育工作外，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，加

大宣传教育力度，从各个方面为心理健康各项服务的开展提供有

力保障。通过加强全民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和公众教育，使每个人

切实认识到“自己是心理健康第一责任人”；同时营造关注心理

健康、消除歧视的社会氛围，培养良好社会心态，积极开展自助

和互助，加强社会心理服务，让百姓获得更多幸福感。

再次感谢你们对卫生计生工作的关注和支持，希望今后继续

为我们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
楚雄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2018 年 6 月 26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周智敏，3389385）


